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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为保证指定经营管理商品进口工作的顺利开展，维护良好

的进口经营秩序，根据《货物进口指定经营管理办法》（外

经贸部2001年第21号令，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

结合2002年进口经营管理工作的需要，及各地方及中央企业

对进口工作的要求，现开始受理钢材、天然橡胶、羊毛、腈

纶、胶合板等5种商品新增指定经营企业申请，并在审核后公

布2002年度新增指定经营企业名单。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外经贸委（厅、

局）（以下简称"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申请企

业的初核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一）申请企业是否符合《

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条件； （二）申请企业是否提交《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相关材料； （三）对申请企业填写的《指定

经营企业申请表格》（表格式样见附件）及相关材料进行审

核，确保企业申报内容的真实性。 二、请各地方外经贸主管

部门对本地申请企业进行认真筛选，并向外经贸部推荐。鉴

于全国新增企业总家数有限，各省区推荐的企业家数每项商

品原则上不得超过1家。对超出家数的，外经贸部不予受理。

对所在省区已核定企业在2001年度无指定经营管理商品进口

业绩或进口业绩较差的，外经贸部对该省区的新增企业申请

也不予受理，但对企业调整申请可予受理。 三、鉴于对经济

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以下简称"特区"）不

再实行特区内经营企业由特区外经贸主管部门自行核定报外



经贸部备案的管理制度，允许特区所在地的地方外经贸主管

部门按上述规定要求，在特区企业中每项商品推荐一家指定

经营企业。 四、各地方申请企业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在本地

外经贸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申报工作。外经贸部不直接受

理地方企业的申请。 五、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的核定申报

工作参照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执行，并由中央企业直接向外经

贸部申报。 六、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应按

照"指定经营企业申请表?quot.格式（见附件）将申报情况制

成一张统一的表格，并以电子数据形式报外经贸部（详细要

求见本通知第八条规定）。 七、凡在本通知发布之前向我部

提出的申请，请统一按照本通知规定的要求重新提出申请。 

八、指定经营企业如发生资产重组、改制或企业更名等重大

事项，应按《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及时报外经贸部备案。 九

、请各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及有关中央企业在2002年7月25日

前将本通知规定的书面材料报送外经贸部（外贸司），并同

时将本通知规定的电子数据（即填写完的"指定经营企业申请

表格"）以附件形式发送到xionghua@moftec.gov.cn电子邮箱，

过期不再受理申请。为加快工作进度，发往上述邮箱的电子

数据必须严格按照表格说明填写，且必须是Excel文件格式。

建议各单位从外经贸部政府网站（www.moftec.gov.cn）"新闻

发布"栏目或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info.ec.com.cn）"外经贸部

通知"栏目下载"指定经营企业申请表格"格式，填完后发送到

指定邮箱（联系人：于露、熊华，电话：010-65197730、7438

，传真：010-65197952）。 特此通知。 附件："指定经营企业

申请表格"格式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二OO二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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